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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 标准等同采用 ＩＥＣ６０５９８２２：１９９７《灯具 第 ２部分：特殊要求 第 ２篇 嵌 入 式 灯 具》，ＩＥＣ
６０５９８２２：１９９７是将国际电工委员会出版的该标准的第 ２版 ＩＥＣ６０５９８２２：１９９６与其第 １号修正件

Ａｍｅｎｄ１（１９９７）压缩后于 １９９７年 ９月出版的，作为该标准的第 ２．１版。
根据ＧＢ燉Ｔ１．１—１９９３《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１单元：标准的起草与表述规则 第 １部分：标准编写

的基本规定》中第 １章的规定，本标准的编写格式和方法与等同采用的 ＩＥＣ６０５９８２２：１９９７保持一致。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ＧＢ燉Ｔ９４７２—１９８８。
本标准的附录 Ａ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轻工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照明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灯具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市照明灯具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施晓红、陈超中。
本标准（ＧＢ燉Ｔ９４７２）于 １９８８年 ６月首次发布，本标准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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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１）ＩＥＣ（国际电工委员会）是一个由各国电工委员会（ＩＥＣ国际委员会）组成的世界性国际标准化组

织。ＩＥＣ的宗旨是促进有关在电器和电子领域内的所有标准化问题的国际合作。为此，ＩＥＣ除组织其他

活动外，还出版国际标准。把国际标准委托给技术委员会制定，任何对所讨论的问题感兴趣的 ＩＥＣ国家

委员会都可以参加这个制定工作。与 ＩＥＣ建立联系的国际组织、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也可以参加这

一制定工作。ＩＥＣ按照与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达成的协议规定与其保持密切的合作。
２）ＩＥＣ关于技术问题的正式决议或协议，是由对该问题感兴趣的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参加的技术委

员会制定的，表达了国际上尽可能接近的一致意见。
３）这些决议和协议以标准、技术报告或指南的形式出版，以推荐的方式供各国使用，在这个意义上

已为各国委员会所接受。
４）为了促进国际的统一，ＩＥＣ国家委员会承担最大程度地采用 ＩＥＣ国际标准作为其国家标准或地

区标准。
５）ＩＥＣ并未制订认可标志的程序，对任何声称符合 ＩＥＣ某一标准的产品不承担责任。
６）要注意这种可能性，即本标准的某些部分涉及到专利内容。ＩＥＣ不负责验明这样的专利。
ＩＥＣ６０５９８２２国际标准是由 ＩＥＣＴＣ３４灯泡和相关产品的技术委员会的 ３４Ｄ灯具分技术委员会

制定的。
ＩＥＣ６０５９８的压缩版以 １９９６年出版的ＩＥＣ６０５９８２２的和它的 １９９７年第 １号修正件为基础。版号

为 ２．１版。
本压缩版以第 ２版、最终国际标准草案文件 ３４Ｄ燉４２８燉ＦＤＩＳ和表决结果文件 ３４Ｄ燉４４３燉ＲＶＤ为基

础。
页边的竖线表示该处内容由第 １号修正件修订。
附录 Ａ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应与 ＩＥＣ６０５９８１《灯具 第 １部分：通用要求与试验》一起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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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 ＧＢ燉Ｔ９４７２—１９８８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 实施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源电压不超过 １０００Ｖ以钨丝灯、管形荧光灯和其他气体放电灯为光源的嵌入式

灯具的要求。本标准内容不涉及空调灯具。本标准不适用于空调灯具或液体冷却式灯具。
．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５０１３—１９９７ 额定电压 ４５０燉７５０Ｖ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２４５）
ＧＢ５０２３—１９９７ 额定电压 ４５０燉７５０Ｖ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２２７）

 一般试验要求

应用 ＧＢ７０００．１—１９９６第 ０章。ＧＢ７０００．１相应章节中所述的试验应按本标准所列的顺序进行。
设施中环境温度的测量过程见附录 Ａ。

 定义

应用 ＧＢ７０００．１—１９９６第 １章。

 灯具的分类

应用 ＧＢ７０００．１—１９９６第 ２章。

 标记

应用 ＧＢ７０００．１—１９９６第 ３章及下述的规定。
． 隔热天花板 Ｆ标记、符号

符号 Ｆ 表示嵌入式灯具适合于安装在普通可燃表面，且隔热材料可能盖住灯具的场合。

不标有 Ｆ 符号的嵌入式灯具在所贴标签上或厂方提供的说明书中应有警告，说明不管什么情况

下，灯具都不能被隔热衬垫或类似材料盖住。

 结构

应用 ＧＢ７０００．１—１９９６第 ４章的要求，但对于灯具的嵌入部分，ＧＢ７０００．１—１９９６中 ４．１３规定的

试验所要求的冲击能量和弹簧压缩量应根据本标准中表 １的规定。

１



表 １ 冲击能量和弹簧压缩量

受试部件 冲击能量，Ｎ·ｍ 压缩量，ｍｍ

提供防触电保护的部件（陶瓷部件除外） ０．３５ １７

陶瓷部件和灯具上所有其他部件 ０．２０ １３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

应用 ＧＢ７０００．１—１９９６第 １１章的规定。

 接地规定

应用 ＧＢ７０００．１—１９９６第 ７章的规定。

 接线端子

应用 ＧＢ７０００．１—１９９６第 １４章和第 １５章的规定。

 外部接线和内部接线

应用 ＧＢ７０００．１—１９９６第 ５章的内容。
由 灯 具 制 造 商 提 供 的 用 作 连 接 到 电 源 的 软 缆 或 软 线，其 机 械 性 能 和 电 气 性 能 应 至 少 相 当 于

ＧＢ５０２３１），ＧＢ５０２３Ａ２）或 ＧＢ５０１３３）的规定，以及应能承受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可能受到的最高环境温度

影响而不损坏。如果符合上述要求时，ＰＶＣ和橡胶以外的材料也适用，但此时上述标准第 ２部分的特殊

要求不适用。

１）额定电压不超过 ７５０Ｖ的圆芯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２）第 １号修正件：家用器具内部接线用单芯电缆。（编者注：本标准出版时，ＩＥＣ６０２２７Ａ在制定过程中，尚无我国国

家标准。）

３）额定电压不超过 ７５０Ｖ的圆芯橡皮绝缘电缆。

合格性由第 １２章规定的试验来检验。
注：下列情况下，嵌入式灯具上的软缆和软线的使用是恰当的：

１）软缆或软线在凹槽内，不在够到的范围内，不是易触及的；

２）灯具便于装入凹槽内；

３）可调节的嵌入式灯具易于调节。

 防触电保护

应用 ＧＢ７０００．１—１９９６第 ８章。
天花板空间或空腔内的灯具部件和元件应提供与天花板空间下的灯具部件相同的防触电保护等

级。
注：在安装和维护时，天花板空间或空腔被认为是可触及的，而挡板不提供相当的防触电保护。
合格性由目视检验。

 耐久性试验和热试验

应用 ＧＢ７０００．１—１９９６第 １２章以及下列 １２．１要求。
． 进入灯具或可能触及灯具的连接到电源的接线不应达到不安全温度。

合格性由下述试验检验：
灯具与电源连接时应使用随灯具提供的电缆或使用根据灯具上标志的电缆，如果没有标志，应使用

制造商提供的说明书上规定的电缆。否则应使用符合 ＧＢ５０２３的 ＰＶＣ电缆。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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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灯具内部接线或外表面寻找在正常工作时电缆可能接触的最热点。电缆在该接触点稍稍固定，接
触点绝缘材料的温度按 ＧＢ７０００．１—１９９６附录 Ｍ所述的方法进行测量。

电缆的工作温度应不超过表 ２给出的极限温度。
ＩＰ分 类 大 于 ＩＰ２０的 灯 具 应 按 本 标 准 第 １３章 的 规 定，在 ＧＢ７０００．１—１９９６的 ９．２后，９．３前 做

ＧＢ７０００．１—１９９６中 １２．４、１２．５和 １２．６的有关试验。
表 ２ 电缆的工作温度

电缆的名称 极限工作温度

随灯具提供的软缆（包括套管） ＧＢ７０００．１—１９９６表 １２．２规定的最高温度

不随灯具提供的软缆

ａ）标有软缆温度的灯具

ｂ）不标有软缆温度的灯具

标记的温度

对不承受机械应 力 的 普 通 ＰＶＣ软 缆 用 ＧＢ７０００．１—１９９６
表 １２．２规定的最高温度

 防尘和防水

应用 ＧＢ７０００．１—１９９６第 ９章的规定。
ＩＰ等级大于ＩＰ２０的灯具，ＧＢ７０００．１—１９９６第 ９章规定的试验的顺序应按本标准第 １２章的规定。

 绝缘电阻和介电强度

应用 ＧＢ７０００．１—１９９６第 １０章的规定。

 耐热、耐燃烧和耐电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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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提示的附录）

设施中环境温度的测量

在现有的照明设施中，必须详细考虑从而确定一个嵌入式灯具是否在其热限度内工作，预测灯具在

一个建议的设施中是否满意工作甚至更困难，通常需要一个 １∶１的模型。过去灯具过热的例子是很多

的，例如，由于天花板上部的发热装置产生过热。
以下是灯具工作时环境温度的测量过程。灯具的额定环境温度 牠ａ，应至少等于这个环境温度。环境

温度是在天花板平面（或其他安装表面）上面的典型空腔中点测得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测量时，设施

中所有其他灯具以及所有可能影响灯具工作时热状态的其他辅助装置，应都在工作。在测量点之上将空

腔罩住，以防止非典型的空气对流，这样罩子可以吸收附加的可能被灯具吸收的热。
注：为此目的，插入灯具外壳可能较方便。
用于测量嵌入式灯具的工作温度的试验凹槽，应模拟在实际中可能经受到的最不利的密封式凹槽

（没有其他热源）的条件。嵌入式灯具不应装入体积小于试验凹槽体积的空腔内，除非灯具制造厂已证明

它能在此环境中良好的工作。
如果热辐射装置抵消了较大的空气容量，试验凹槽也可能接近一个悬吊天棚的热条件。在一个特别

的设施中，可能存在比上述更苛刻的热条件，那么，一定要进行实际校核。反之，天花板上面的空间可能

有自由流动的空气，并且没有热辐射装置，那么对于这种设施，试验凹槽内规定的灯具的额定环境温度

牠ａ含有一个温度裕度，而且如果灯具制造厂证明灯具在特定设施中能可靠工作，额定环境温度 牠ａ可以被

超过。
试验期间，应确定或校验每个灯具的额定环境温度 牠ａ，并按 ＧＢ７０００．１—１９９６附录 Ｍ 的规定，在防

风罩内试验凹槽外测量环境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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